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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願與主同死﹑同埋葬﹑同復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葉佩莊(Pansy)牧師 

 

在過去的星期六(4 月 20 日)是長青團契的灑水禮，今次我們共有 3 位姊妹接受水禮。 她

們在信主後來到長青團聚會了一段日子，有一位現在更開始在團契中服侍。 由於長者

兄姊與壯年弟兄姊妹的身體狀態不同，只要他們對信仰認真，又願意繼續參與長青團學

習與弟兄姊妹相處和學習主的話，即使是在新朋友組階段，我們作為牧者會鼓勵他們接

受洗禮，在神和人的見證下立志委身跟隨神，一生不偏離!  

 

每次見證長青弟兄姊妹在東九堂接受灑水禮，心裡總會感到特別欣喜! 一方面能見證長

者決心跟隨主，從以往背負拜偶像的枷鎖，或是前半生不認識主，至現在因著主，心中

得真正的自由; 另一方面見到他們在自己堂址接受水禮，在一個熟悉的地方總是倍感親

切和自在，不單水禮的弟兄姊妹感到喜樂，連其他長青團友也熱心地接待新葡的親友，

教會內散發著喜悅的氣氛!  

 

東九堂的長青團契會為準備水禮或轉會的弟兄姊妹安排水禮班，在課堂上，總會有長者

弟兄姊妹誤以為接受水禮才是決志相信主; 我總會向他們澄清，其實在羅馬書十 9 很清

楚告訴我們:「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，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」(約三 16，

約一 12 等經文) 在此，讓我更感受到主這份沒有條件的愛，衪待我們那份真正的寬容和

慷慨! 在世界，每個人總不能不勞而獲; 然而，在救恩的光譜上，我們作為受造之物，卻

是白白得著神的赦罪和永生! 水禮是跟隨主的一個具體表現，不單是主的命令(太廿八

19)，亦是主耶穌留給我們的美好榜樣，亦象徵與主同死﹑同埋葬﹑同復活 (羅六 3-5)。  

 

弟兄姊妹，或許你已接受水禮多年，但請不要因此對信仰感到麻木，亦不要作一個屬靈

的「老油條」(自覺信主已久，接受了水禮(甚至有事奉)而自滿，有時甚至自以為是!) 我

們的主是因著我們的罪而白白犧牲，衪不讓我們永遠活在罪中，為要我們得著新的生命，

叫我們有份受洗歸入主的死和復活。 主耶穌向我們實踐了一份無私的愛，或許，我們會

感到永遠不配; 但是，正因著感到這份不配感，我們才有動力為主作工，不為自己，只

為耶穌! 願我們以一生來回應主的愛和恩典! 互勉之! 

 圖左為 4 月 20 日長青團灑水禮相片 


